
 附件5

广东财经大学巡考员须知

1. 全面了解巡考工作的程序与要求，结合学校巡考员工作要点，认真履行巡考工作职责。

2. 巡考员须提前20分钟到达所负责的考场。巡考员佩戴巡考证巡考。巡考员在考场内不吸烟不聊天，不做与巡考无关的事情，更不得以任何形式营私舞弊，违者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分。

3. 检查主考教师是否按时（开考前15分钟）将试卷送至考场，监考教师是否按时（开考前15分钟）到岗。

4. 检查考场的清场情况，检查是否有按要求进行板书。

5. 如果缺少答题纸或草稿纸，可到教师休息室领取（广州校区博学楼102/308；佛山校区笃行楼307/励学楼211）；如果发现试卷数量不够，可在相邻的同一代码课程的考场调用多余试卷，如果仍无法解决请联系巡考组。
6. 考试开考前和交卷前，必须在考场巡视。考试时间内，不得离开负责的考场区域，每隔20分钟，必须进入所负责的考场内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及时处理考场发生的异常情况。

7. 开考半小时后，迟到考生禁止入场。提醒监考人员在试卷袋填写缺考信息，随后将监考人员已签名的考场《考生座位表》《提醒确认表》收齐。

8. 巡考人员要注意工作方式，督促和协助监考员严肃考场纪律，必要时应协助监考人员做好考场组织管理工作。

9. 巡考人员必须根据《广东财经大学巡考员记录表》的项目要求，客观、真实、详细地做好记录，考试结束，将《广东财经大学巡考员记录表》交巡考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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